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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81_E8_80_83_E8_c32_259997.htm 鉴于UCP500

对UCP400作出了诸多修改，为便于UCP500的正确实施，国

际商会对第416号出版物（即《国际商会的标准跟单信用证格

式》）进行了修订，编辑出版了《为UCP500制定的新版标准

跟单信用证格式》（The New Standard Documentary Credit

Forms for the UCP500），即国际商会第516号出版物。该出版

物兼顾申请人、受益人和银行的利益。每种格式附有指导注

解，以减少信用证各方当事人由于申请开证、开立、通知及

修改信用证中的不熟练及不准确而带来的风险。该出版物包

括以下标准格式：标准跟单信用证申请书格式，标准跟单信

用证开证格式，标准跟单信用证连续格式，标准跟单信用证

修改格式及标准跟单信用证通知格式。由于银行与开证人之

间的契约是开证申请书，且开证行须按照开证申请书的内容

向受益人开立信用证，即开证申请书格式为上述开证格式等

的基础，因此，以下，本文着重以标准跟单信用证申请书格

式为例介绍第516号出版物。 一、标准跟单信用证申请书格式

标准跟单信用证申请书格式见附件1。 标准跟单信用证申请

书格式讲解如下： 1．申请人（Applicant） 此处应填申请人

的准确名称和详细地址，如街道、邮编等。 2．开证行（ Issu

ing Bank） 为方便起见，开证行可将其名称及地址预先印在此

处。 3．申请书的日期（Date of Application） 此处指填写标准

跟单信用证申请书的日期。 4．到期日和交单地点（Expirx

Date and Place for Presentationof Documents） （l）UCP500第四



十二条a分条规定，所有信用证均须规定一个到期日及一个付

款、承兑的交单地点。对议付信用证尚须规定一个议付交单

地点，但自由议付信用证除外。除UCP500第四十四条规定的

对到期日的顺延情况外，到期日应视为提交单据的到期日。 

（2）跟单信用证的有效期长短应视交易的具体情况而定。有

效期太短将引起展期的麻烦，有效期太长则会造成额外的银

行费用。 （3）交地点通常指使用跟单信用证的城市或国家

。除非注明城市或国家，自由议付信用证将视为任何地点的

任何银行均可对该信用证项下的汇票及／或单据议付。 5．

受益人（Beneficiar） 受益人即指有权使用信用 证之人，该受

益人为收取信用证项下款项，须提交符合信用证条款和条件

的单据。此处应填写受益人的完整名称和详细地址。通常，

信用证中的受益人就是货物的卖方，但经当事人同意，信用

证可以下述第三者为受益人： （l）卖方公司中的一个子公司

、一个部门或一个附属机构。 （2）卖方的商业合伙人。 （3

）货物及／或服务的最终供应者。 6．航空邮寄开证（Issued

by （air）Mail） 通常以时间和费用因素决定是否采用航空邮

寄开证。 7．简电通知 （with Brief Advice by Teletransmission）

简电通知（预先通知）的作用是确保受益人在开证前预先获

知开证及信用证的主要内容，但有效的信用证将是随后寄出

的正式信用证文本。 8．电讯开证（Issued by Teletransmission

） 电讯开证包括以电报、电传、传真及数据传送网络（如

SWI FT）等方式传送信用证。除非传递信息中另有规定，该

电讯将视为完全有效的信用证文本（Operative Instrument）． 

通常由开证行决定采用何种电讯传递方式，如申请人欲使用

特定的电讯方式，则应在附加指示中予以声明。如申请人不



愿使电讯作为有效的信用证文本，则应在附加指示中予以注

明。 9．可转让信用证(transferable Credit） 只有明确注明可转

让的信用证方可转让。 10．保兑（Confirmation of the Cred it

） 信用证是否须由另一银行加具保兑须由申请人与受益人之

间的协议决定。如申请人在“要求保兑（ Requested）”的空

格内加以标注，则表明其欲请开证行授权或要求另一银行向

受益人保兑该信用证。如申请人在如受益人要求时，“授权

保兑（Authorized if Requested byBenficiary)”空格内加以标注

，则表明其欲请开证行指示被指定银行在向受益人通知信用

证时不要加具保兑，但如随后受益人要求信用证予以保兑时

，则被指定银行已被授权对该信用证加具保兑。 11．金颔（

Amount） 信用证金额应分别以大小写表示。货币名称应使用

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货币代号表示，如USD（美元）

、GBP（英镑）、DEM（德国马克）等。 按UCP500第三十九

条a分条规定，在金额前加上约（Ahout）、大概

（Approximately）、大约（Circa）或类似的词语时，金额即

有10%的增减幅度。 12．使用信用证的（被指定银行）

UCP500第十条b分条规定，除非信用证规定只能由开证行使

用，一切信用证均须指定某家银行（被指定银行），并授权

其付款、承担延期付款责任、承兑汇票或议付（自由议付信

用证除外）。 （l）被指定银行的选定 如申请人不知道受益人

愿意选择哪家银行使用信用证，他可以： a）加注由你们选择

的银行； b）或留着空格不填，此时开证行将选择一家被指

定银行； c）如受益人指明了被指定银行，则申请人应相应地

通知开证行。然而，申请人应警惕：受益人的请求中的任何

使申请人感到不寻常的事情都可能是潜在诈骗的危险信号。



(2)信用证可适用的方式 如前所述，按兑现方式的不同，信用

证可分为四种：即期付款信用证、XX天后延期付款信用证、

承兑后XX天付款信用证及议付信用证。 13．分批分期装运 

（l）分批装运 UCP500第四十条a分条规定，除非信用证另有

规定，允许分批支款及／或分批装运。尽管如此，还是建议

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明确表明是否允许分批装运。 （2）分期

装运 分期装运是指在信用证指定的不同期限内分期装运，如

：1.2万吨山东一级滑石块自1996年1月起分12个月等量装运，

即每月装运1000吨。UCP500第四十一条规定，除非另有规定

，分期装运下，如其中任何一期未按信用证所规定的期限及

时装运，则信用证对该期及以后各期均视为无效。由于分期

装运与分批装运大不相同，所以，如申请人欲要求分期装运

，则应在申请书正文或附加指示中单独注明。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